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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立达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规章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依照教学〔2022〕5号、沪教委学〔2023〕2号、北投发〔2022〕

21 号文件精神及其它相关学生管理制度，为完善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管

理，特制定本办法，请按照执行。

第二条 学校定期召开就业工作例会，就业工作实行目标管理，校长与

二级学院签订就业目标责任书,要求各专业加强校企合作,提高毕业生就业

能力。

第三条 在实施分阶段统计上报的基础上与年度考核相结合，使就业管

理工作做到规范化和制度化。

第二章 就业指导

第四条 加强对学生的生涯规划教育，从新生入学开始，根据不同年级

学生的实际情况，开设职业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课程，帮助学生树立职业

意识，培养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

第五条 加强对毕业生职业道德的教育，强化诚信意识，培养勤勉踏实

的作风，增强法制观念，规范择业行为，使毕业生明确在就业过程中，既

要保障个人的权益，又要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第六条 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列入职业指导课程教学计划，培养毕业

生创新创业的能力。

第七条 成立社科部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教研室，并制定教学

大纲、教学计划、组织师资培训、组织教研活动。

第三章 就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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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按照“应届毕业生就业活动步骤”、“应届毕业生办理手续流程”

等工作规范和要求，组织系列毕业生就业讲座，制作《上海立达学院应届

毕业生就业推荐表》由毕业生从辅导员处领取并填写、经辅导员签字并就

业办盖章后作应聘之用。

第九条 制定“立达学院招聘工作流程”，印制当年《上海立达学院毕

业生专业介绍》提供给用人单位，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第十条 加强对困难学生的关心，对就业有困难的毕业生、少数民族毕

业生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咨询、并给予重点指导、重点服务、重点推荐。

第十一条 加强信息平台建设，使用独立的就业网站满足就业工作的需

要，提供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增加和拓宽信息平台的功能。

第四章 就业协议书发放与管理

第十二条 《上海高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俗称“四联

单”，以下简称《就业协议书》），是毕业生签约就业以及办理《报到证》

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就业协议书》由校就业办从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领取后，

按毕业班人数发给辅导员，由辅导员发给毕业生，毕业生应妥善保管和使

用《就业协议书》，不得转让他人

第十四条 《就业协议书》如有遗失，须由毕业生提出申请，经辅导员

审查、学院同意后，就业办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给予补发。

第十五条 校就业办是《就业协议书》的鉴证登记方，《就业协议书》

必须由甲方（用人单位）盖章、乙方（毕业生）签名，协议条款和违约责

任明确填妥以后，才能由校就业办盖章。

第十六条 本市用人单位与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书》，必须有“信息

登记号”，否则无法编制就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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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毕业生就业信息录入数据库必须准确无误，严格执行不准以

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不准以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

议;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的“四不准”

工作纪律，做好信息登记和上报工作。

第十八条 毕业生在当年毕业典礼之前落实工作单位并签订《就业协议

书》的，可由就业办凭《就业协议书》向市学生事务中心申请办理报到证，

毕业生凭报到证到就业单位或当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报到，毕业生如不

需报到证或特殊要求，应及时向辅导员和就业办提出申请，经查核另行处

理。

第十九条 非上海生源应届毕业生如无特殊申请，由就业办为毕业生按

入学前的户籍办理（回省）报到证。

第五章 就业工作考核

第二十条 每年12月，根据上一届毕业生的就业、签约情况，对照《目

标责任书》的内容考核，就业办在根据各二级学院年度就业情况完成情况

实施奖惩措施（标准根据集团文件及学校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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